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申請書　　　　　　　個案編號：
	姓名
	
	身分證

號碼    
	
	生日
	     　年   月   日

	身分別
	□非自願離職者　□獨力負擔家計者　□中高齡者　□原住民　

□身心障礙者　  □生活扶助戶　  □更生受保護人

	檢附文件
	□１．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

□２．同意代為查詢勞保資料委託書。

□３．創業計畫書。

□４．身分別證明文件。

□獨力負擔家計者：全戶戶籍謄本影本；十五歲至六十五歲受撫養親屬之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。

□身心障礙者：身心障礙手冊影本。

□原住民：註記原住民身分之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

□生活扶助戶：低收入戶證明文件影本。

□非自願離職者：非自願離職證明文件影本。

□更生受保護人：更生受保護人身分證明書影本。

□５．所創事業合法設立、登記或許可之證明文件影本。

□６．金融機構開具之貸款證明文件正本。

□７．金融機構開具載明繳息還本之收據或證明文件正本。

□８．領據。

	貸款行庫
	銀行

分行
	核貸日期         
	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貸款金額 
	新臺幣　　　      元整
	核貸年利率
	

	利息補貼轉帳帳戶
	銀行

分行
	戶名
	


	
	
	帳號
	

	1.是否曾申請「關廠歇業失業勞工促進就業貸款」：□否；　□是，

核貸金額          　元，有無連續三個月逾期繳息還本情形：□否　□是 

	2.是否曾申辦其他同性質之貸款：□否；　□是，

項目為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   金額新臺幣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元 

	3.是否同時期領取勞工保險失業給付：□否；　□是 



	4.是否同時期向政府單位領取其他就業促進類似性質之補助或津貼：

□否；   □是，項目為  　　　 　　　　 金額新臺幣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元 

	切結簽章：以上所填資料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特此切結為憑。

申請人簽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切結日期：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以下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填寫（申請人之各項津貼、給付申領狀況等，請一併查核）

收件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審核意見：□符合申請條件，首次補貼年利率：　　（貸款金額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　　　　　□不符申請條件。

承辦人員：　　　業務主管：　　　　機關主管：　　　審核機關：
　　　　　   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請加蓋章戳）

中　　　華　　民　　　國　   　年　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注意事項：

1、 創業計畫書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審查通過後，申請人應於九十日內以本人名義向金融機構申請貸款，自申請貸款日起一百八十日內辦妥貸款，並於金融機構核貸實際放款日起一百八十日內申請首次利息補貼。

2、 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，致未能依前項期限辦妥貸款或申請前項利息補貼者，應於期限屆滿日起七日內，以書面申請展延；展延期限最長為九十日，並以一次為限。

3、 申請各次利息補貼者，應於各期貸款繳息還本後九十日內提出；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，致未能依限提出申請者，應於期限屆滿日起七日內，以書面申請展延；展延期限最長為三十日，每年以一次為限。

